
※新冠肺炎(COVID-19)確診民眾
飼養之共居犬貓貂檢驗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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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冠肺炎確診

個案

共居犬貓貂

採取居家隔離

持續監控犬貓貂

健康狀況

無發燒或

呼吸道症狀

所在地動物防疫機關

通訊監控及加強衛教

有發燒或

呼吸道症狀

聯繫犬貓貂

平時就診獸醫師

以視訊或通訊軟體等

先行了解與協助

檢體送

家畜衛生試驗所

檢驗


